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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〇 二 一 年 一 月  

  



 

一、公司债券核准及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8]1634 号”文核

准，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1 月发行国

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33 亿元，

期限 3 年期；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9 月发行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40 亿元，期限 3 年期；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7 月发行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27 亿元，期限 3 年期，在第 2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二、重大事项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上述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可能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

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动的情况报告如

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相关人员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李智明先生自 2017 年 3 月起担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董事长。由于个人原因，李智明先生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向发行人辞任董

事长一职。自 2021 年 1 月 12 日起，李智明先生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长。 

2、相关决定情况、新任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章程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已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选举执行董事于

清明先生为发行人董事长。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起，于清明先生为发行人董事

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席、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 

于清明先生，57 岁，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于先生拥有逾 34 年医

药行业工作经验，尤其是药品、医疗器械及保健品等行业的管理经验，于先生为

正高级工程师。于先生 1987 年毕业于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现上海健康



 

医学院），并于 2001 年 7 月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于先生曾于 1987

年 7 月至 1990 年 4 月先后在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医药站、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任职；自 1990 年 4 月至 1997 年 2 月任职于国家医药管理局，历任办公室副主任

科员、主任科员、副处级秘书；自 199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2 月先后任珠海联邦

制药股份有公司中国销售部副总经理兼企业管理部经理、董事长助理兼副总裁、

执行总裁，联邦制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于先生自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于先生自 2010 年 8

月至今一直担任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职

务，目前为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于先生自

2018 年 11 月起至今担任发行人党委书记，自 2018 年 12 月起至今担任发行人执

行董事，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起担任发行人董事长（法人代表）。于先生现时亦

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朝阳区第十三届委员

会委员、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疫苗

行业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并受聘为华东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截至发行人重大事项公告出具之日，于清明先生持有发行人 10 万股 H 股股

票。 

3、有权机关的批准情况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点以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决议通过上述董事长变动事项。 

（二）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告，发行人本次董事长发生变动事项对公司偿

债能力和发行的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情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兴业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兴业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

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告。兴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

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

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各位投资者关注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动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与偿

债风险。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慧芳 

联系电话：010-50911206 

（以下无正文） 

  




